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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 

市区垃圾分类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并更名为 

南通市城乡垃圾分类和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）、区人民政府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苏通科技

产业园区管委会，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，市各委、办、局，市各

直属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省、市“263”专项行动部署，进一步强化对全

市城乡垃圾分类和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，结合市政府及市有关部

门领导分工调整情况，市政府决定，对市区垃圾分类管理工作领

导小组进行调整并更名为南通市城乡垃圾分类和治理工作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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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组。现将调整后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和工作机构及工作规程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吴永宏  市政府副市长 

副组长：景  安  市政府副秘书长 

王  智  市政府副秘书长 

何  峰  市城市管理局局长、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

局局长 

司祝建  市水利局局长 

孙立新  市环境保护局局长 

成  员：蔡  忠 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市文明办主任 

张菊红  市委市级机关工作委员会副调研员 

吴冰冰  共青团南通市委员会副书记 

钮  曦  市妇女联合会副主席 

尹建勇 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

赵立新 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调研员 

葛苏强  市教育局副局长 

徐  静  市公安局副局长 

蔡  毅  市财政局副局长 

蒋洪涛 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

徐  晖  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 

孙国林  市环境保护局副局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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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德华  市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

孙  寰  市规划局总工程师 

张小青  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、市城市管理行政执

法局副局长 

魏钦才 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副局长 

曹建中 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

张庆国  市农业委员会主任助理 

施  健  市水利局副调研员 

仇亦文  市商务局副局长 

丁国宁 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

丁蔚心  市物价局原副局长 

崔晓勇 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

吴亚彬 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 

张  伟 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 

陈金元  市旅游局局长助理 

季士军  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助理 

沈  飞 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 

严尚军  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副主任 

马桂祥  市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 

葛志祥  海安县政府副县长、县公安局局长 

黄文斌  如皋市政府副市长 

徐东俊  如东县政府副县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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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国强  海门市政府副市长 

王康力  启东市委常委、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

刘学军  通州区政府副区长 

谭  真  崇川区政府副区长 

徐  斌  港闸区政府副区长 

曹维熙 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党工委委员、

管委会副主任 

曹海兵  江苏省通州湾江海联动示范区党工委委

员、管委会副主任 

二、工作机构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城市工作组、农村工作组两个专项工

作组。 

（一）办公室设在市城管局，主要负责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，

负责城乡垃圾综合治理方案拟定、组织协调、宣传发动、检查督

查、考核验收等日常管理工作。市城管局局长何峰兼任办公室主

任，市城管局副局长张小青、水利局副调研员施健兼任办公室副

主任。 

（二）城市工作组由市城管局牵头，市发改委、经信委、国

资委、卫计委、财政局、环保局、建设局、房管局、教育局、机

关事务管理局、商务局、旅游局、行政审批局等部门组成，负责

城市垃圾分类和综合治理的组织协调推动工作。 

（三）农村工作组由水利局（四位一体办）会同市农委牵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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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财政局、交通局、环保局、建设局、城管局等部门组成，负责

农村垃圾分类和综合治理的组织协调推动工作。 

三、工作规程 

（一）领导小组原则上每季度召开一次例会，根据会议内容

确定参会人员；根据需要可适时召开专题会议，会议由领导小组

组长召集，也可由组长委托副组长召集。  

（二）领导小组季度例会会议议题由领导小组办公室与有关

部门会商提出，经领导小组组长审定后，提交会议研究；专题会

议议题可由领导小组副组长审定。 

（三）季度例会或专题会议决定事项由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

整理，相关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和决定事项安排相互配合支持，积

极推进落实，并按照要求将贯彻落实情况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报

告。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对决定事项贯彻落实情况组织跟踪督办，

并定期向领导小组报告工作进展情况。 

 

 
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7年11月10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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